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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4/2021_2022__E4_B8_AD_

E5_9B_BD_E4_BF_9D_E9_c80_304672.htm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商业保险及各类投标业务管理的

通知(保监发〔2007〕43号)各保监局，各财产保险公司、再保

险公司，中国保险行业协会： 为进一步加大对大型商业保险

及各类投标业务的管理力度，有效防范风险，实现大型商业

保险及各类投标业务健康有序发展，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建立投标业务事前报告与事后核查制度 建立投标业务

（含议标、询价，以下简称投标业务）事前报告与事后核查

制度，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介入、早查处。本通知要求

事前报告与事后核查的投标业务标准与范围是指：单笔大型

商业保险（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保险金额超过5亿元

人民币或保费超过50万元人民币的；机动车辆保险，机动车

辆在100辆以上或保费超过40万元人民币的。 （一）事前报告

制度 1、各财产保险总公司（含外资保险公司）参与的投标

业务项目，应在保险协议签署前或投标前5日（工作日，下同

）内向保监会书面报告投标业务项目名称。 2、各财产保险

省级分公司及所属分支机构参与的投标业务项目，由省级分

公司在保险协议签署前或投标前5日内向当地保监局书面报告

投标业务项目名称。 （二）事后核查制度 凡是各财产保险公

司总公司（含外资保险公司）作为投标主体中标的业务以及

签署的“总对总”保险协议，均由总公司于季后15日内将上

一季度已承保的投标业务的情况、承保清单（见附件1、2）



、签署的“总对总”保险协议复印件及相关的再保险安排情

况（车险除外，下同）等有关资料，书面报告保监会，保监

会视情况进行核查。 凡是各财产保险公司分支机构作为投标

主体中标的投标业务，由各财产保险省级分公司负责在投标

结束的3日内将分公司及所属分支机构参与的投标业务项目的

招标书、投标书副本、再保险安排情况、总公司批复意见等

相关资料，密封好后报当地保监局。同时，各财产保险公司

省级分公司应于季后15日内将上一季度已承保的投标业务的

情况，承保清单（见附件1、2）等有关资料统一向当地保监

局书面报告。 各地保监局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针对投标

业务制定事前报告与事后核查的具体管理办法。 二、加强内

控管理，切实提高执行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